


 

股東應賣注意事項 
 

一ǵ公開收購期間：自民國 109 年 5 月 7 日Ȑ下稱Ȩ收購期間開始日ȩȑ起至民國 109年 6月 23 日
Ȑ下稱Ȩ收購期間屆滿日ȩȑ止；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時 00分至
下午 3時 30分Ȑ臺灣時間ȑǶ惟公開收購人得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收
購期間不得超過五十日Ƕ 

二ǵ收購對價：以現金為對價，每股新臺幣 30元整Ȑ下稱Ȩ收購對價ȩȑǶȐ被收購公司已於民國 109
年 3月 17日之董事會決議通過ว放現金股利每股新臺幣 0.44元，若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所定之除
息交易日不晚於本次公開收購款券交割日時，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將相應調整，調整後收購對價為

每股新臺幣 29.56元整Ƕȑ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Ȑ公開收購人將屈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
繳納ȑ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

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此類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Ƕ 

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

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

並計算至Ȩ元ȩ為止Ȑ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ȑǶ 

三ǵ本次公開收購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Ȑ下稱Ȩ元大證券ȩȑǶ 

四ǵ收購單位數及收購限制：本次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數量為 103,071,668 股Ƕ應賣人應對提出應賣
之股份有所有權及處分權，且提出應賣之股份應無質權ǵ未遭假扣押ǵ假處分等保全程序，且無

其他轉讓之限制Ƕ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ǵ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出現其他轉

讓之限制，縱使၀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

與應賣之股份數量；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崊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

實體股票之應賣；由於被收購公司目前已採無實體股票ว行，若應賣人仍持有被收購公司實體股

票者，請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屈理機構辦理無實體換ว手續，並確認已崊

入各應賣人指定券商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賣手續Ƕ為免應賣人所獲對

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

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應賣股數低於 3股者恕不受理Ƕ 

五ǵ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Ȩ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ȩ之原則，即同一人若有開立二個以上集保帳戶

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不予受理Ƕ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

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一個

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崊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崊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

已辦理交崊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戶參與應賣Ƕ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營業細則Ȑ下稱Ȩ證交所營業細則ȩȑ第 75條之 6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與第 5款，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Ȑ下稱Ȩ櫃檯買賣中心

業務規則ȩȑ第 45條之 4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與第 5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
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Ȑ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ǵ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ǵ大陸地機構投資人

帳戶ǵ信託專戶ȑ之情形Ƕ 

六ǵ各股東應賣地點：如應賣人已將被收購公司股票交付集中保管者，應持證券崊摺與留崊印鑑向原

往來券商辦理應賣手續Ƕ由於被收購公司目前已採無實體股票ว行，若應賣人仍持有被收購公司

實體股票者，請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屈理機構辦理無實體換ว手續，並確

認已崊入各應賣人指定券商之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賣手續Ƕ 

七ǵ應賣諮詢專線：(02)2586-5859，請逕ࢳ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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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ǵ公開收購基本事項 

一ǵ公開收購人之基本事項： 

公司名稱：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陳其宏 

網址：http://www.qisda.com.tw 

主要營業項目：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ว業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屉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董事及大股東持股情形Ȑ截至民國 109年 5月 6日止ȑ 

身分 姓名或名稱 持股數量Ȑ股ȑ 比 例 

董事長 陳其宏 309,919 0.02% 

董事 李焜耀 9,719,540 0.49% 

董事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35,230,510 17.04% 

法人屈表人：彭双浪 9,164 0.00% 

董事 
財團法人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608,083 0.03% 

法人屈表人：黃漢州 240,952 0.01% 

獨立董事 王弓 0 0.00% 

獨立董事 范成炬 0 0.00% 

獨立董事 沈英銓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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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ǵ受委任機構名稱ǵ地址ǵ電話及委任事項： 

受委任機構 

名 稱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25號 13ǵ14樓 

電 話 (02)2586-5859 

委任事項 

1. 接受本次公開收購有價證券之交崊及返還Ƕ  
2. 協助依法交付公開收購說明書Ƕ  
3. 開立證券交易稅繳款單並屈應賣人辦理本次公
開收購證券交易稅之繳納Ƕ 

4. 應委任人指示辦理股票及股款交割作業Ƕ  
5. 公開收購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退券作業
之辦理Ƕ 

6. 處理任何與上述相關之股務作業事宜Ƕ  

三ǵ律師姓名ǵ地址ǵ電話及委任事項： 

律師 

姓  名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  王懷宇律師 

地 址 臺灣臺北市大安敦化南路二段 2號 8 樓 

電 話 (02)7712-3399 

委任事項 
依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
第 2 項規定出具律師法律意見書Ƕ 

四ǵ會計師姓名ǵ地址ǵ電話及委任事項： 

會計師 

姓  名 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定益會計師 

地 址 臺北市信義基隆路一段 159 號 16 樓 

電 話 (02)2763-8098 

委任事項 
依公開收購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13 條規定，
出具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

書Ƕ 

五ǵ財務顧問名稱ǵ地址ǵ電話及委任事項： 

財務顧問 

名 稱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南京東路 3段 225 號 13ǵ14 樓 

電 話 (02)2718-1234 

委任事項 公開收購架構規劃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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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ǵ金融機構名稱ǵ地址ǵ電話及委任事項： 

金融機構 

名  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 11568 南港經貿二路 168 號 5 樓 

電 話 (02) 3327-7777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及第 9 條第 4 項第 1 款之規定，出具指定
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ቬ約保證，且授權受委任機

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Ƕ  

金融機構 

名  稱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Ȑ建北分行ȑ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建國北路二段 17號 3 樓 

電 話 (02) 2505-6966 

委任事項 

依據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3 項及第 9 條第 4 項第 1 款之規定，出具指定
受委任機構為受益人之ቬ約保證，且授權受委任機

構為支付本次收購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Ƕ  

七ǵ其他受委任專家姓名ǵ地址ǵ電話及委任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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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ǵ公開收購條件 

一ǵ公開收購期間： 
 

自民國 109年 5月 7日起至民國 109年 6月 23日，接受申請應賣時間為公開
收購期間每個營業日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3時 30分Ȑ臺灣時間ȑǶ惟公開收
購人得依法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但延長收購期間不得超過五十
日Ƕ 
 

二ǵ預定公開收購之最高及最低數量： 
 
本次預定收購數量為 103,071,668 股(下稱Ȩ預定收購數量ȩ，約當被收購公司
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ฦ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顯示民國 109年 3月 24日最後異
動之已ว行股份總數 542,482,460 股Ȑ下稱Ȩ已ว行股份總數ȩȑ之 19%之股
權；惟若最終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 27,124,123股Ȑ即被
收購公司已ว行股份總數之 5%，下稱Ȩ最低收購數量ȩȑ時，則本公開收購之
數量條件即告成就Ƕ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均成就Ȑ係有效應賣股份數量已達

最低收購數量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不禁止公開收購人與被收購公司結合ȑ，且本

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況下，公開收購人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

數；若應賣有價證券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例向所

有應賣人購買，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 1,000股Ȑ含ȑ以下全數購買，應賣股
數超過 1,000股者優先購買 1,000股，超過部分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
例分配至 1,000股為止Ƕ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Ƕ 
 

三ǵ公開收購對價： 
 

收購對價為現金每股新臺幣 30元整ǶȐ被收購公司已於民國 109年 3月 17日
之董事會決議通過ว放現金股利每股新臺幣 0.44 元，若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所
定之除息交易日不晚於本次公開收購款券交割日時，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將相應
調整，調整後收購對價為每股新臺幣 29.56元整Ƕȑ 
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易稅Ȑ公開收購人將屈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ȑǵ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
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類此額外費用，公開收購人將
依法申報公告Ƕ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
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
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Ȩ元ȩ為止Ȑ不
足一元之部分捨棄ȑǶ 
 
公開收購應賣價款與交易成本試算之計算方式舉例說明如下： 
1. 假設股東經由證券經紀商參與應賣 10,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 30 元計
算，收購價款總額為 300,000 元Ƕ 
Ȝ股票已集保交崊之股東，申請參與應賣 1 次ȝ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900 元Ȑ300,000 x 0.3% = 900 元Ȑ元以下無條件
捨去ȑǵ集保手續費 20 元ǵ券商手續費 20 元ǵ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950 
元Ƕ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 300,000 元 － 950 元 = 299,050 元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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Ȝ股票已集保交崊之股東，申請參與應賣 2 次ȝ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900 元Ȑ300,000 x 0.3% = 900 元Ȑ元以下無條件
捨去ȑǵ集保手續費 40 元Ȑ20 x 2 =40 元ȑǵ券商手續費 40 元Ȑ20 x 2 =40 
元ȑǵ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990 元Ƕ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 300,000 元 － 990 元 = 299,010 元Ƕ 

 
2. 假設股東經由保管銀行參與應賣 10,000 股，按每股收購價格 30 元計算，
收購價款總額為 300,000 元Ƕ 
Ȝ股票已集保交崊之股東，申請參與應賣 1 次ȝ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900 元Ȑ300,000 x 0.3% = 900 元Ȑ元以下無條件
捨去ȑǵ集保手續費 20 元ǵ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930 元Ƕ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 300,000 元－ 930 元 = 299,070 元Ƕ 

 
Ȝ股票已集保交崊之股東，申請參與應賣 2 次ȝ 
交易成本：證券交易稅 900 元Ȑ300,000 x 0.3% = 900 元Ȑ元以下無條件
捨去ȑǵ集保手續費 40 元Ȑ20 x 2 =40 元ȑǵ匯款匯費 10 元，共計 950 
元Ƕ 
投資人取得應賣價款淨額 = 300,000 元 － 950 元 = 299,050 元Ƕ 
 

四ǵ本次公開收購有無涉及須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Ȑ下稱Ȩ金管會ȩȑ或其他主
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之事項，及是否取得核准或已生效：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1第 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應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始得為之Ƕ公開收購人
已於民國 109年 5月 6日依據前述法屉公告，並於 109年 5月 6日向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Ƕ 
 
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預定取得被收購公司股份最多為 103,071,668 股，
加計公開收購人及其具控制從屬關係之事業目前持有被收購公司 129,149,000 
股，已達被收購公司已ว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股份，符合公平

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Ȩ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
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ȩ之結合樣態；另公開收購人及

被收購公司上一會計年度之臺灣之銷售金額已達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年 12月
2日公綜崉第 10511610001號函第Ȑ一ȑ點及第Ȑ二ȑ點所述應向公平會為結
合申報之門檻，且無公平法第 12 條之例外情形，故公開收購人已於 109 年 5
月 6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之申報，本次公開收購以公平交易委員
會不禁止結合為成就條件之一Ƕ 

 
五ǵ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6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其應賣Ƕ 

 

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9條第 6項規定如下： 

(一) 有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之情事者
Ȑ即對被收購公司ว行之有價證券競爭公開收購ȑǶ 

(二)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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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公開收購期間者Ƕ 

(三) 其他法律規定得撤銷應賣者Ƕ 

 
六ǵ其它注意事項： 
 

(一) 為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
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
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應賣股數低於 3股者恕不受理Ƕ 

(二) 應賣人可於公開收購期間，持集中保管劃撥帳戶崊摺與留崊印鑑，向原
往 來 證 券 商 辦 理 應 賣 手 續 ， 相 關 作 業 請 參 考 網 站
http://www.yuanta.com.tw相關之說明Ƕ 

(三) 本次公開收購受理已集保交崊股票之應賣，但不受理實體股票之應賣；
由於被收購公司目前已採無實體股票ว行，若應賣人仍持有被收購公司
實體股票者，請攜帶實體股票及原留印鑑至被收購公司股務屈理機構辦
理無實體換ว手續，並確認已崊入各應賣人指定券商之集中保管劃撥帳
戶後，再行向指定券商辦理應賣手續Ƕ 

(四) 本次公開收購係採行Ȩ一人一集保帳戶應賣為限ȩ之原則，即同一人若
有開立二個以上集保帳戶者，應自行選定一個集保帳戶參與應賣，否則
不予受理Ƕ若應賣人同時於二家以上證券商或保管銀行帳戶皆持有被收
購公司有價證券者，應賣人倘先以其中一個帳戶參與應賣後，復欲以另
一個帳戶參與應賣時，應賣人應將欲交崊之有價證券匯撥至前已辦理交
崊之帳戶後參與應賣；或撤銷前已辦理交崊之有價證券後，於另一個帳
戶參與應賣Ƕ但排除本國法人及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 75條之 6第 1項
第 1款至第 3款與第 5款，及櫃檯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 45條之 4第 1
項第 1款至第 3款與第 5款所定得於同一證券經紀商同一營業處所開立
二個以上交易帳戶Ȑ即全權委託投資帳戶ǵ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帳戶ǵ
大陸地機構投資人帳戶ǵ信託專戶ȑ之情形Ƕ 

(五) 當應賣人申請應賣時，視為同意臺灣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公開收購人對元大證券提供應賣人之姓名Ȑ或公司名稱ȑǵ地址ǵ身
分證崉號Ȑ或統一編號ȑ等股東資料，以辦理通知或其他與公開收購相
關之事宜Ƕ 

(六)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完整之所有權與處分權，應賣股份並無任
何質權ǵ未遭假扣押ǵ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
讓之限制Ƕ如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ǵ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
序，或出現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၀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
專戶，將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Ƕ 

(七) 被收購公司ว生財務ǵ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公開收購人破產或經裁定
重整，或有其他經主管機關所定之事項，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收購
人得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Ƕ 

(八) 在本次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前，若有必要，公開收購人得根據相關法律或
規定向金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本次公開收購期間Ƕ 

(九) 應賣人瞭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主ǵ客觀因素或條件，公
開收購條件是否成就，包括但不限於有效應賣之有價證券數量是否達最
低收購數量，或須向主管機關辦理之申報是否及時完成，公開收購人或
被收購公司是否有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5 第 1 項各款情事致公開收購
人得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公開收購之進行Ƕ若本次公開收購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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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無法於公開收購有價證券期間屆滿前成就，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公
開收購無法完成及/或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Ƕ 

(十) 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已成就且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於收受公開收購
人或出具ቬ約保證文件之金融機構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本次公
開收購對價之撥付，將由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
Ȑ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ȑ後第 5個營業日Ȑ含ȑ以內，優先以
銀行匯款方式支付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提供予元大證券之應賣人銀
行帳號，倘應賣人銀行帳號有誤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以支
票Ȑ抬頭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ȑ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提供之
應賣人地址Ƕ匯款金額/支票金額之計算，係以應賣人成交股份收購對價
扣除應賣人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
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
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Ȩ元ȩ為止Ȑ不足一元之部分捨棄ȑǶ 

(十一) 其他重要事項，請參閱本公開收購說明書內容Ƕ 
 



 

8 
 

參ǵ公開收購對價種類及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每股現金新臺幣 30元，所需現金對價總計為新臺幣 3,092,150,040
元Ƕ公開收購人係全數以自有資金支應Ƕ 
 
公開收購人已出具ቬ行支付對價義務之承諾書Ȑ請၁本公開收購說明書附件五ȑ，將於
公開收購條件成就後負ቬ行支付對價義務Ƕ公開收購人並依據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 9條第 3項及第 9條第 4項第 1款之規定，出具指定受委任機構
為受益人之ቬ約保證Ȑ請၁本公開收購說明書附件四ȑ，且授權受委任機構為支付本次
收購得逕行請求行使並指示撥款，以供受委任機構屈公開收購人支付應賣人公開收購
對價Ƕ 
 
故就本次公開收購，應無現金流量不足之情事Ƕ 
 

一ǵ以現金為收購對價者： 

自有資金

明細 

自有資金明細說明： 
本次公開收購給付現金對價所需之資金，總計新臺幣 3,092,150,040 元，
全數以公開收購人自有資金支應Ƕ 
 
本次收購是否為多ቫ次投資架構之收購： 
否 
是 計劃內容 
收購人為公司且以公司自有資金支付收購對價者，以本次公開收購公告前

最近二年度之財務報告之分析說明： 
茲就公開收購人公告前最近二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分析其

償債能力ǵ現金流量及獲利能力如下： 
 

單位：% 
項目 年度 106年 107年 108年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06 108 119 

速動比率 69 66 76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 4 4 
權益報酬率 16 12 10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17 23 32 
稅前純益 33 29 30 

純益率 4 3 3 
每股盈餘Ȑ新臺幣元ȑ 2.69 2.05 1.82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1 15 13 
淨現金流量適當比率 54 53 93 
現金再投資比率 (6) 16 13 

資料來源：公開收購人各年度年報；公開收購人提供 

 
(一) 償債能力：公開收購人 106~108 年度流動比率分別為 106%ǵ108%

及 119%；速動比率分別為 69%ǵ66%及 76%Ƕ106~108年度流動比
率及速動比率變動主係公開收購人之合併報表流動資產因應營業活

動而有變動所致Ƕ 
(二) 獲利能力：公開收購人 106~108 年度資產報酬率分別為 6%ǵ4%及

4%；權益報酬率分別為 16%ǵ12%及 10%；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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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ǵ以Ȩ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ȩ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之有價證券

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 

 

三ǵ以Ȩ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ȩ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之有價證券

為收購對價者：不適用Ƕ  

比率分別為 17%ǵ23%及 32%；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分別為
33%ǵ29%及 30%；純益率分別為 4%ǵ3%及 3%；每股盈餘分別為
新臺幣 2.69元ǵ新臺幣 2.05元及新臺幣 1.82元Ƕ資產報酬率ǵ權益
報酬率ǵ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及純益率變動主因公開收購人之

合併報表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變動所致，

然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在營業成本及費用有效控管下，有顯著

改善Ƕ 
(三) 現金流量：公開收購人 106 年度現金流量比率ǵ淨現金流量適當比

率及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為 1%ǵ54%及-6%；107 年度現金流量比
率ǵ淨現金流量適當比率及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為15%ǵ53%及16%；
108年度現金流量比率ǵ淨現金流量適當比率及現金再投資比率分別
為 13%ǵ93%及 13%Ƕ 
108 年現金流量比率減少主係 108 年流動負債增加及營業活動淨現
金流入小幅減少所致Ƕ 
 

綜上所述，公開收購人最近期及最近二個會計年度償債能力ǵ獲利能力及

現金流量各項指標之變動情形尚屬合理，尚無重大異常之情事Ƕ 

公開收購人出具負ቬ行支付收購對價義務之承諾書Ȑ၁附件五ȑ 
資金安排之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公告 

所有融資計畫內容 

資金來源：不適用Ƕ 

借方：不適用Ƕ 
貸方：不適用Ƕ 

擔保品：不適用Ƕ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畫是否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崊續公司

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 
是，其約定內容及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崊續公司財務
業務健全性之影響評估： 

否，公開收購人之融資償還計畫並無以被收購公司或合
併後崊續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Ƕ 

不適用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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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ǵ參與應賣之風險 

 

一ǵ參與應賣之風險 

 

1. 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情
事，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停止公開收購時，本次公開收購案件停止

進行之風險Ƕ 

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公開收購開始進行後，如有
下列情事之一，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停止本次公開收購之進行：(1)被收購公
司ว生財務ǵ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經公開收購人提出證明者，(2)公開收購
人破產ǵ死亡ǵ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經裁定重整者，或(3)其他經主管機關所
定之事項Ƕ於此情形，應賣人應承擔本次公開收購停止進行之風險Ƕ 

 

2. 公開收購如依其他法律規定，須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申

請時，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主管機關不予核准ǵ停止生效或廢止核

准，本次公開收購案件不成功之風險Ƕ 

(1)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
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應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
始得為之Ƕ公開收購人於民國109年5月6日依據前述法屉公告，並於109
年5月6日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Ƕ 

(2) 本次公開收購，公開收購人預定取得被收購公司股份最多為103,071,668
股，加計公開收購人及其具控制從屬關係之事業目前持有被收購公司

129,149,000 股，已達被收購公司已ว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之股份，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Ȩ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ȩ

之結合樣態；另公開收購人及被收購公司上一會計年度之臺灣之銷售金

額已達公平交易委員會105年12月2日公綜崉第10511610001號函第Ȑ一ȑ
點及第Ȑ二ȑ點所述應向公平會為結合申報之門檻，且無公平法第12條
之例外情形，故公開收購人已於109年5月6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
業結合之申報，本次公開收購以公平交易委員會不禁止結合為成就條件

之一Ƕ 

 

3. 公開收購人所申報及公告之內容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5第2項及公開收購
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5項規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命
屉重行申報及公告之風險Ƕ 

本次公開收購人申報及公告之內容如有違反法屉規定之情事者，主管機關為

保護公益之必要，得命屉公開收購人變更公開收購申報事項，並重行申報及

公告Ƕ經金管會命屉重行申報及公告之風險，可能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之應

賣決定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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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ว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變更支付收購對價時間ǵ方法或地點之風險Ƕ 

依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之1第2項規定，公開收購
人不得變更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ǵ方法或地點Ƕ但ว生

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不在此限Ƕ因此，若有上開情事，應賣人應承擔

無法依本公開收購說明書所載之支付收購對價時間ǵ方法或地點收到收購對

價之風險Ƕ 

 

5. 以募集ว行之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價者，၀有價證券無法如期ว行致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無法完成或延後完成之風險Ƕ 

本公開收購案以現金為收購對價，無此款風險Ƕ 

 

6. 公開收購人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延後取得收購對價之風險Ƕ 

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得
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告延長收購期間Ƕ但延長期間合計不得超過

50日Ƕ如公開收購人依上開規定延長收購期間，應賣人應承擔延後取得收購
對價之風險Ƕ 

 

7.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後，並經收購人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不得撤銷應賣之風險Ƕ 

公開收購條件一旦成就，並經公開收購人依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

管理辦法第19條第2項第2款規定申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
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人即不得撤銷應賣Ƕ於
此情形，縱被收購公司市場價格高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應賣人亦不得撤銷

應賣，應賣人應承擔此風險Ƕ 

 

8.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預定最低收購數量時，本次公

開收購案件將無法完成之風險Ƕ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若有效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公開

收購條件未成就，本次公開收購案件即有無法完成之風險Ƕ 

另如應賣人於應賣後股份遭假扣押ǵ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或

有其他轉讓之限制，縱使၀等股份已撥入受委任機構公開收購專戶，將視為

自始未提出應賣而不計入已參與應賣之股份數量Ƕ 

 

9. 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

應依同一比例向所有應賣人購買，致應賣人應賣股數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Ƕ 

若應賣有價證券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比例向所有

應賣人購買，其計算方式為應賣股數1,000股Ȑ含ȑ以下全數購買，應賣股數
超過1,000股者優先購買1,000股，超過部分按各應賣人委託申報數量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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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至1,000股為止Ƕ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依次購買Ƕ
上述情況將致應賣人應賣股數可能有無法全數賣出之風險Ƕ 

此外，為免應賣人所獲對價不足支付證券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證

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

所必要之合理費用，本次公開收購不受理應賣股數低於3股者Ƕ 

 

10. 應賣人應暸解，本次公開收購是否成功，繫於各項因素及條件是否成就，包

括但不限於應賣股份數量是否達最低收購數量ǵ被收購公司是否ว生財務ǵ

業務狀況之重大變化，及其他不可歸責於公開收購人之事由Ƕ若本次公開收

購條件無法成就，或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政府機關不予核准ǵ停止

生效或廢止核准，致本次公開收購不成功者，應賣人應自行承擔本次公開收

購無法完成及市場價格變動之風險Ƕ 

 

11. 應賣人對提出應賣之股份應有所有權，且應賣股份上並無任何質權ǵ未遭假

扣押ǵ假處分等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且無其他轉讓限制，否則將有不

得應賣之風險或視為自始未提出應賣之風險Ƕ融資買進之股份須先行還款，

否則將有不得應賣之風險Ƕ 

 

12. 應賣人可能無法參與被收購公司未來之ว展與股利分ࢴǶ若應賣人將所持有

之股份出售予公開收購人，應賣人將不再是被收購公司之股東Ƕ被收購公司

已於民國109年3月17日之董事會決議通過ว放現金股利每股新臺幣0.44元，
若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所定之除息交易日晚於本次公開收購款券交割日時，應

賣人將無法參與108年度股利之分ࢴǶ  

 

13. 其他公開收購人明知足以影響收購程序進行之重大風險Ƕ 

本次公開收購應無其他重大風險，惟應賣人仍應在應賣前၁閱本公開收購說

明書Ƕ 

 

二ǵ股東選擇參與公開收購應賣之稅負說明如下： 

參加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人就其所取得之收購價款課徵證券交易稅Ȑ即收購價款金

額之0.3%ȑǶ應賣人若為境內營利事業ǵ或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屈理人之國
外營利事業，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例之規定，其出售股票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需計

入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計算營利事業最低稅負Ȑ扣除額50萬元，稅率12%，如持有
股票3年以上，依所得稅基本稅額條例第7條第3項規定，以其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
易所得課徵最低稅負ȑǶ 

  

謹提請注意上開有關稅負之說明僅供參考，並非公開收購人所提供稅務上之建議或

意見，股東應就其個別投資狀況，自行請教專業稅務顧問有關參與公開收購所可能

產生之相關稅負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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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ǵ公開收購期間屆滿之後續處理方式 
 

一ǵ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處理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全部為現金Ƕ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之時間ǵ方法及地

點，謹說明如下：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ቬ約保證之金融機構

已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預定為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Ȑ如經延

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ȑ次日起算 5 個營業日以內Ȑ含第 5 個營業
日ȑȐ註ȑǶ 

方 法 

1. 支付方式 
由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優先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至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提供予元大證券之應賣人銀行帳號，倘應賣人銀行帳號

有誤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以支票Ȑ抬頭劃線並禁止

背書轉讓ȑ掛號郵寄至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Ƕ 
 

2. 對價計算方式 

按公開收購人實際向各應賣人收購之股數，乘以每股應支付之

收購對價Ȑ新臺幣 30元ȑ，即為收購對價ǶȐ被收購公司已於民
國 109年 3月 17日之董事會決議通過ว放現金股利每股新臺幣
0.44 元，若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所定之除息交易日不晚於本次公
開收購款券交割日時，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將相應調整，調整後收

購對價為每股新臺幣 29.56元整Ƕȑ惟應賣人應自行負擔證券交
易稅Ȑ公開收購人將屈為辦理證券交易稅之繳納ȑǵ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

之郵資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倘有類此額外

費用，公開收購人將依法申報公告Ƕ公開收購人支付收購對價

時，將扣除應賣人依法應負擔之證券交易稅ǵ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及證券經紀商手續費ǵ銀行匯款費用或掛號郵寄支票之郵資，

及其他支付收購對價所必要之合理費用，並計算至Ȩ元ȩ為止Ȑ不

足一元之部分捨棄ȑǶ 

地 點 
公開收購股份之對價將由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匯入臺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提供予元大證券之應賣人銀行帳號，或寄交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提供之應賣人地址Ƕ 

註：如ว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受委任機構元大證券得至၀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

行之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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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ǵ應賣人成交有價證券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且公開收購人或出具ቬ約保證之金融機構

如期完成匯款義務之情況下，預定為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Ȑ如經延長

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ȑ次日起算 5個營業日以內Ȑ含第 5個營業日ȑ
Ȑ註ȑǶ 

方 法 
應賣股份已撥至元大證券之Ȩ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ȩ

Ȑ帳號：980a-005448-9ȑ者，由Ȩ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
戶ȩ撥付至公開收購人之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Ƕ 

地 點 元大證券：臺北市中山南京東路 3段 225 號 13ǵ14 樓Ƕ 

註：如ว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元大證券得至၀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之Ƕ 

 

三ǵ應賣未成交有價證券之退還之方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最低預定收購數量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Ȑ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ȑ次一營業日Ȑ註ȑǶ 

方 法 
本次公開收購如確定未達最低收購數量時，由元大證券之Ȩ元大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ȩȐ帳號：980a-005448-9ȑ轉撥回至各
應賣人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Ƕ 

地 點 元大證券：臺北市中山南京東路 3段 225 號 13ǵ14 樓Ƕ 

註：如ว生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情事，元大證券得至၀等不可抗力情事消滅後執行之Ƕ 

應賣有價證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超過預定收購數量部分，收購人退還應

賣有價證券之處理方式： 

時 間 收購期間屆滿日(如經延長則為延長期間屆滿日)後次一營業日(註) 

方 法 

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止進行之情

況下，倘全部應賣股份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公開收購人將依同一

比例向所有應賣人購買，其計算方式為(1)單一集保帳戶應賣股數
1,000股Ȑ含ȑ以下全數購買，(2)單一集保帳戶應賣股數超過 1,000
股者優先購買 1,000 股，超過部分依照下列公式計算收購股數，分
配至 1,000 股為止Ƕ(3)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人將按隨機排列方式
依次購買Ƕ 
 
公式計算方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優先收購數量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優先收購數量 ∗ ሺ應賣股數− ͳ,ͲͲͲ股ሻ 
 
註：優先收購數量為上述(1)收購總數，與(2)每一集保帳戶優先收購
1,000股之合計股數Ƕ 
 
應賣人已交崊但未成交之有價證券，由元大證券之Ȩ元大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戶ȩȐ帳號：980a-005448-9ȑ轉撥回各應賣人之
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戶Ƕ 



 

15 
 

地 點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中山南京東路 3段 225號 13ǵ
14樓Ƕ 

 

四ǵ以募集ว行股票或公司債為收購對象者，၀股票或公司債無法如期ว行之後續

處理方式：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現金，故不適用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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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ǵ公開收購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ǵ公開收購人Ȑ含其關係人ȑ及其董事ǵ監察人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公開收購人Ȑ含其關係人ȑ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 Ȑ截至 109年 5月 6日ȑ： 

身 分 證券種類 
數 量 
Ȑ股ȑ 

取得成本 
Ȑ新臺幣/元ȑ 

1.公開收購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100,000,000 23.00 

2.關係人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18,000 19.02 

達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12,236,000 23.22 

達利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4,185,000 19.12 

達利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股 12,710,000 21.51 

總 計  129,149,000 22.75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Ȑ截至 109年 5月 6日ȑ： 

身 分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數 量 
Ȑ股ȑ 

取得成本 
Ȑ新臺幣/元ȑ 

1.公開收購人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無 無 無 無 

2.關係人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109.4.10 

集中市場買進 
13,000 18.20 

109.4.15 5,000 21.10 

達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9.4.16 

集中市場買進 
1,026,000 21.00 

109.4.21 23,000 20.34 

達利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9.3.23 

集中市場買進 

16,000 14.60 

109.3.24 30,000 14.98 

109.3.25 40,000 15.58 

109.3.26 110,000 15.55 

109.3.27 104,000 15.97 

109.3.30 121,000 16.21 

109.3.31 253,000 16.48 

109.4.6 55,000 16.72 

109.4.7 335,000 17.35 

109.4.8 60,000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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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9 101,000 18.03 

109.4.10 277,000 18.12 

109.4.13 320,000 19.53 

109.4.14 698,000 20.30 

109.4.15 870,000 20.89 

◎公開收購人之董事ǵ監察人 

持有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情形 Ȑ截至 109年 5月 6日ȑ： 

身 分 證券種類 
數 量 
Ȑ股ȑ 

取得成本 
Ȑ新臺幣/元ȑ 

董事長 
陳其宏 

無 無 無 

董事 
李焜耀 

無 無 無 

法人董事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無 無 無 

法人董事屈表人 
彭双浪 

無 無 無 

法人董事 
財團法人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 

無 無 無 

法人董事屈表人 
黃漢州 

無 無 無 

獨立董事 
王弓 

無 無 無 

獨立董事 
范成炬 

無 無 無 

獨立董事 
沈英銓 

無 無 無 

提出公開收購申報前六個月之交易紀錄 Ȑ截至 109年 5月 6日ȑ： 

身 分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數 量 
Ȑ股ȑ 

取得成本 
Ȑ新臺幣/元ȑ 

董事 無 無 無 無 

獨立董事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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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ǵ公開收購人之股東有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ǵ監察人或係持股超過被收購公司

已ว行股份總額百分之十股東情事者，၀股東姓名或名稱及持股情形： 

股東姓名 
或名稱 

擔任被收購公司之董事ǵ監察人或大股

東之情形 

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數 量 
Ȑ股ȑ 

比 例 

陳其宏 
擔任被收購公司法人董事Ȑ佳世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ȑ之屈表人 
無 無 

黃文芳 
擔任被收購公司法人董事Ȑ佳世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ȑ之屈表人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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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ǵ公開收購人其他買賣被收購公司股份情形 
 
一ǵ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與下列人員買賣被收購公司股

份情形： 

身 分 交易日期 交易方式 
價 格 

Ȑ新臺幣/元ȑ 
數 量 
Ȑ股ȑ 

被
收
購
公
司
之
相
關
人
員 

1.董事 無 無 無 無 

2.監察人 無 無 無 無 

3.經理人 無 無 無 無 

4.持股超過 10%
之大股東 

無 無 無 無 

5.關係人 無 無 無 無 

 

二ǵ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與下列人員就本次公開收

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之情形：  

身 分 重要協議或約定之內容： 

被
收
購
公
司
之
相
關
人
員 

1.董事 無 

2.監察人 無 

3.經理人 無 

4.持股超過 10%之大股東 無 

5.關係人 無 

 6.特定股東  無 

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與1.~5.所列之人員，在申報公開收購前二年內就本次公開收
購有任何相關協議或約定者，應揭露所有協議或約定之文件，併同公開收購說明書

公告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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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ǵ公開收購人對被收購公司經營計畫 
 

一ǵ取得被收購有價證券之目的及計畫： 

繼續經營被收購公司業務及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液晶顯示器/投影機等電腦週邊設
備及光電產品之產銷ǵ醫療服務及解決方案提供者等；被收購公司為國內網通設備

屈工大廠之一，產品線包含網路交換器ǵ寬頻網路ǵ無線網路ǵ網路語音ǵ數位家

庭網路ǵ網路多媒體ǵ網路監控等，公開收購人業務持續朝 AIOT及 5G產業ว展，
將與專注在網通設備之被收購公司進一步加強合作關係，藉由資源互補取得市場利

基Ƕ有鑑於此，公開收購人擬依法進行公開收購，藉由公開收購人擁有的良好客戶

關係與製造實力，結合被收購公司的網通設備研ว能力，打造更完整的網通解決方

案Ƕ 

 

完成本次公開收購後，公開收購人原則上將使被收購公司繼續經營其現有業務，並

將視需要促使被收購公司依相關法屉規定召開股東會，進行董事改選或補選Ƕ如被

收購公司之董事因參與應賣轉讓後之持股低於選任當時所持有被收購公司股份數額

之二分之一者，於公開收購完成時，將依公司法第 197條第 1項之規定當然解任Ƕ
如被收購公司召開股東會改選董事或補選董事，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自行或支持他人

當選被收購公司董事，並將視實際需要建議被收購公司就其營運ǵ業務ǵ財務ǵ公

司組織架構及人事等事項進行調整，以強化被收購公司競爭力，藉以持續擴展被收

購公司之營運規模Ƕ 

於取得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後一年內復轉讓予他人之計畫及其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後一年內不排除轉讓部分被收購公司股份，惟目前尚無
具體計畫Ƕ 

 

二ǵ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情形之計畫： 

解 散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並無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解散被收購公司之計畫Ƕ 

下市Ȑ櫃ȑ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立即促使被收購公司終止上

市買賣之具體計畫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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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 
組織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立即促使被收購公司變更組

織之計畫Ƕ惟公開收購人將與被收購公司共同推展業務，考量全球市

場變化及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需求，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視需要建議被

收購公司就其營運ǵ業務ǵ財務及人事等部門進行調整，惟目前尚無

具體計畫Ƕ 

變動 
資本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立即變動被收購公司資本之

計畫Ƕ未來不排除因應被收購公司營運需求，建議被收購公司調整被

收購公司之資本結構，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Ƕ 

變動 
業務 
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立即變動被收購公司業務之

計畫Ƕ然而，公開收購人將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需求及整體利益，

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與被收購公司之經營團隊共同討論及規劃被收購公

司之業務ว展計畫，惟目前尚無具體調整計畫Ƕ 

變動 
財務 
狀況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立即變動被收購公司財務狀

況之計畫Ƕ然而，公開收購人將謹慎評估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需求及

雙方業務合作之情形後，再行建議被收購公司是否有調整財務狀況之

必要，並將依相關法屉規定辦理Ƕ 

變動 
生產 

否 
是 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人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並無立即變動被收購公司生產之

計畫Ƕ然而，公開收購人將考量被收購公司未來營運需求及整體利益，

公開收購人不排除建議被收購公司配合被收購公司之業務計畫調整其

生產規劃，惟目前尚無具體調整計畫Ƕ 

其他影響 
被收購公司 
股東權益 
之重大事項 

否 
是 計畫內容 
除本公開說明書另有說明外，就公開收購人目前所知及預期，並無其

他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大事項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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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ǵ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產生下列人事異動之計畫及內容： 

董事 

職位異動：是 否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視需要促使被收購公司依

相關法屉規定召開股東會，進行董事改選或補選Ƕ若有任何董事

轉讓其所持有之被收購公司股份超過其於選任當時持股二分之一

者，當然解任其董事職務Ƕ 
 
被收購公司若召開股東會改選或補選董事，公開收購人不排除自

行或支持他人當選被收購公司董事Ƕ 

監察人 職位異動：是 否 
不適用Ƕ被收購公司無監察人Ƕ 

經理人 
退休ǵ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不排除於法屉許可範圍內，
調整被收購公司之人事組織，惟目前尚無具體計畫Ƕ 

員工 

退休ǵ資遣 職位異動 其他： 
公開收購人目前並無任何於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
司員工退休ǵ資遣或調整其職位之具體計畫Ƕ然不排除本次公開
收購完成後，促使被收購公司視需要進行組織架構變動或業務變
動，可能對員工職位及工作內容進行調整Ƕ 

 

四ǵ除本次公開收購外，自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起一年內對被收購公司有價證券或

重大資產另有其他併購或處分計畫： 

否 
是 計畫內容 
本次公開收購完成後，公開收購人將視本公開收購屆滿日收購股數另行評估，惟目
前尚無具體計畫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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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ǵ公開收購人計畫於收購完成後使被收購公司下市Ȑ櫃ȑ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公開收購人所瞭解被收購公司產業前景與公司價值及其進行

公開收購之理由： 
不適用Ƕ 

公開收購條件對被收購公司之股東公平與否，並說明參考之因

素： 
不適用Ƕ 

公開收購人及關係人最近二年有無自外部人士取得關於公開

收購條件之鑑價報告，如有，應說明鑑價報告之內容ǵ၀外部

人士之身分ǵ專業資格及所收取之報酬： 
不適用Ƕ 

公開收購完成後至被收購公司下市Ȑ櫃ȑ前，對被收購公司之

併購計畫及未應賣股東之股份處理方式與應納稅負： 
不適用Ƕ 

被收購公司下市Ȑ櫃ȑ，併購後之相關公司於國內外證券交易

市場重行上市Ȑ櫃ȑ之計畫： 
不適用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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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ǵ公司決議及合理性意見書 

一ǵ決議辦理本次收購之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請參閱附件一 

二ǵ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參閱附件二 

現金價格計算 換股比例之評價 其他財產之評價 

獨立專家經綜合參酌市場客觀資料，分別審

慎考量市價法ǵ股價淨值比法及本益比法之

評價方式，並考量收購溢價率之調整後，本

案評估之普通股每股價值間應介於每股

新臺幣 29.67元至 33.27元Ƕ 

不適用 不適用 

公開收購價格訂定

所採用的方法ǵ原則

或計算方式及國際

慣用之市價法ǵ成本

法及現金流量折現

法之比較： 

股權價值評估之方法依學理及實務上可以分為收益法ǵ資產法

及市場法，各種評估方法皆有其優缺點，以及適用的情況Ƕ 
收益法主要以未來營運狀況預測為基礎，預估企業或資產未來可

以產生之經濟收益予以折現，求其現值總和即為企業之價值Ƕ 
資產法係以帳面價值為基礎，並經由評價標的公司涵蓋之個別資

產及個別負債之總價值，且考量各項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市場價

值ǵ交易成本及稅負，以反映標的公司整體價值Ƕ 
市場法係採用一個或數個有比較性的企業及資產價值作為參考，

用以評估企業ǵ股東權益ǵ有價證券或無形資產之公平價值，此

種評價模式常見的方法有市價法ǵ可類比交易法ǵ可類比上市上

櫃公司法等，此種評價模式較適用於市場上具有相似同業的交易

資料可供比較，或標的企業同業的股票已於公開市場上自由交

易，以同業之市場乘數如股價淨值比(P/B)ǵ本益比(P/E)ǵ或其他
財務比率來推估價值Ƕ 
上述各種方法中，收益法雖為學理上較為科學之方法，然則實務

上由於需仰賴對未來現金流量Ȑ或利益流量ȑ之預估，其中涉及

較多假設性項目，如折現率等，具有較高之不確定性，故本意見

書未予採用Ƕ另考量被收購公司營運模式，較不適合以資產法進

行價值評估，故未予採用Ƕ被收購公司為上市櫃公司，具備公開

交易價格可參考，故同時採用市場法下之市價法ǵ股價淨值比

(P/B)法及本益比(P/E)法，作為計算價值之乘數，據以推算被收購
公司每股理論價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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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購公司與已上

市櫃同業之財務狀

況ǵ獲利情形及本益

比之比較情形： 

被收購公司主要營業業務為研究ǵ開วǵ設計ǵ製造及銷售寬頻

產品ǵ無線網路產品及電腦網路系統設備及其零組件等業務，故

相關可類比公司的選取，係以產品業務等屬性為相近之國內上市

櫃公司作為可類比公司，茲選取下列五家公司作為本案之同業公

司，並收集彙整各同業公司民國 108年度之財務狀況及經營績效
摘要如下：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可比較公司 明泰 智易 智邦 正文 中磊 啟碁 
資產總額 25,000 25,531 29,521 14,700 26,177 34,437 
負債總額 10,953 14,190 16,718 6,012 18,501 18,271 
權益總額 14,047 11,341 12,803 8,688 7,676 16,165 
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合

計 
9,981 10,905 12,800 8,418 7,675 16,165 

每股淨值Ȑ元ȑ 18.39 52.29 23.03 23.59 30.82 41.43 
營業收入 15,826 32,898 55,401 18,057 31,797 62,240 
歸屬母公司稅

後淨利 
239 1,313 4,950 201 1,033 1,461 

每股盈餘Ȑ元ȑ 0.44 6.85 8.91 0.57 4.21 3.76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ǵ臺灣證券交易所 

 
公開收購價格若參

考鑑價機構之鑑價

報告者，應說明鑑價

報告內容及結論： 

不適用Ƕ 

收購人融資償還計

畫若係以被收購公

司或合併後崊續公

司之資產或股權為

擔保者，應說明對被

收購公司或合併後

崊續公司財務業務

健全性之影響評估： 

不適用Ƕ 

 

拾ǵ特別記載事項： 

 

一ǵ律師法律意見書Ȑ請၁見附件三ȑ 

 
二ǵ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Ȑ請၁見附件四ȑ 

 
三ǵ其他專家出具評估報告或意見書： 

    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請၁見附件二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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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ǵ其他重大資訊及其說明： 

有關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乙案，是否有以併購為目的，需依企業併購法第

27條第 14項規定辦理申報乙事，說明如次： 

 

1. 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Ȩ為併購目的，依本法規定取得任一公開ว行
公司已ว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證券主管機

關申報其併購目的及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

應隨時補正之ȩǶ 

2. 截至民國 109年 5月 6日止，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共計持有被收購公司之普通
股合計129,149,000股Ƕ公開收購人透過本次公開收購預定收購數量為 103,071,668
股Ƕ本次公開收購案完成款券交割後，公開收購人擬依企業併購法第 27 條第 14
項及金管會民國 104 年 11 月 10 日金管證交崉第 1040038772 號函規定，於本次
公開收購案件款券交割日後二日內，向金管會申報併購目的及應行申報事項，申

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亦將隨時補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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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ǵ公開收購人董事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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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ǵ公開收購對價合理性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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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ǵ律師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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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ǵ公開收購公開ว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

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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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ǵ公開收購人出具負ቬ行支付收購對價

義務之承諾書 
 

 
   




